抚顺望花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
“5·11”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6年5月11日9时45分许，在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西段54号的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厂区中间罐区，因焊工违规动火作业导致发生一起火灾事故，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1.05万元。
事故发生后，按照市政府提级调查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消防救援局、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区政府组成的抚顺望花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5·11”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市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对相关人员询问、收集有关物证和书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5·11”事故是一起企业停产检修期间安全管理不到位，焊工违规动火作业造成的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00万元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46768672450；法定代表人：孙恒（实际未参与企业管理），实际负责人：张绍营，总经理：孟振业；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时间：2008年7月16日；营业期限：2008年7月16日至2028年7月15日；地址：望花区田屯街；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假发用纤维系列产品、纺织用腈氯纶系列产品（包括人造毛皮用纤维）与阻燃活性纤维的科研、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厂房租赁。登记机关：抚顺市望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证书编号：辽抚危化使用字〔2024〕000006号；许可范围：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地址：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西路54号；使用品种：丙烯腈（使用量3000吨/年）；有效期：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发证机关：抚顺市应急管理局。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为孟振业（安全生产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公司未设置安全、生产副经理，公司设有生产部、安全部等部门，生产部下辖8个车间,包括事发化工车间、维修车间。2026年3月25日起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停产检修。
（二）有关人员概况
1.刘江，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焊工，事发当日使用火焊施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证号：T210404197505180018；作业类别：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操作项目：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有效期限：2020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1日；签发机关：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2.张德成，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管工，事发当日现场辅助作业。
3.张红岩，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化工车间主任（事发车间主任），主持该部门日常工作。
4.郑忠华，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维修车间主任，主持该部门日常工作。
5.岳振平，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主持该部门日常工作。
6.肖跃，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4月16日起因工伤休息，事发当日未在岗。
7.武俊明，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员，事发当日在岗，负责公司现场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
8.李旭，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员，事发当日放假，负责公司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三）企业产品及原辅料、生产工艺概况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产品为腈氯纶纤维，腈氯纶纤维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原辅料主要包括丙烯腈、1,1-二氯乙烯、丙烯酸甲酯、N,N-二甲基甲酰胺、2,2’-偶氮二异丁腈、五氧化二锑、液氨、天然气等十余种，原辅料中涉及多种危险化学品，其中丙烯腈、液氨、天然气、和2,2’-偶氮二异丁腈为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主要反应是聚合反应，聚合反应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厂区内存在1处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原料罐区)、1处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中间罐区）和1处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聚合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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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产工艺图
事故经过、报告、应急处置等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6年3月25日，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停产检修。2026年5月9日，化工车间主任张红岩口头告知刘江该车间的中间罐水管出现滴漏，需对水管进行维修，并带刘江到该车间现场查看，安排5月11日进行作业，两人均未就此次中间罐水管维修作业通知其他领导、同事。
2026年5月11日8时10分，维修车间主任郑忠华组织维修部门人员召开早班会，刘江、张德成正常参加了早班会，早班会上未交待此次水管维修作业。8时50分，郑忠华去参加公司每周车间主任安全生产调度例会。期间，刘江、张德成未上报作业，自行到中间罐区进行水管维修作业，到达现场后刘江先断开水管，但未确定水管阀门是否关闭，准备将铁管腐蚀的部分切割下来，接上预制管，因水封罐液位通过补水管部分排空，补水阀门未完全关闭，且储罐氮气保护已停止运行，补水管、水封罐、T301罐气相管线形成了爆炸混合气体。9时45分，刘江进行火焊切割，发生闪爆继而引发T301罐内物料起火，随后刘江、张德成撤离现场。
（二）事故报告情况
9时45分，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厂区中间罐发生火灾事故。
9时48分，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员武俊明拨打119消防救援电话。
9时49分，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振业电话报告望花区应急局发生事故，同时现场人员电话报告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分局发生事故。
（三）应急处置情况
10时许，望花区政府领导、望花区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分局、沈抚示范区滨河路消防救援站陆续抵达现场开展救援。
10时20分许，市政府领导、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局、市生态环境局陆续抵达现场，现场成立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
10时28分许，省消防救援局增派的96名消防救援人员、19辆消防车赶赴增援。
15时10分许，现场明火被扑灭，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
（四）事发后生态环境情况
事发后，市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组织公司及专家研判，要求企业关闭雨水阀门，防止消防废水进入外环境，并打开应急事故池阀门接收消防产生的废水。12时20分组织监测人员设置上风向、下风向1号、下风向2号、敏感点等4个空气监测点位进行大气监测。截止事故救援结束，消防废水未进入外环境，各大气监测点位，氯化氢、氰化氢、氯气等监测结果均未检出。约1000m³消防废水全部进入应急事故池，未对外环境造成影响。应急事故池3000m³可满足消防废水收集需求。同时，已组织人员配齐潜水泵、管线、吸污车，以防止下一步应急事故池废水无法容纳后，对消防废水进行转运。
（五）技术鉴定情况
事故调查期间，事故调查组聘请的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原因等情况进行分析，有关鉴定情况如下：
1.装置设计及评价情况
查阅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有关设计资料，该公司腈氯纶装置是于1988年化工部第一设计院设计的，并于2004年4月19日通过装置安全验收，事故装置经过有资质单位正规设计。
2024年6月28日由辽宁力康职业卫生与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评价报告》通过了审批，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2.中间罐区防护设置情况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DCS系统对中间罐区各储罐液位及控制和输送泵运行状态（启动/停止）进行严密监控，T-301、T-302A/B、T-652配备氮封系统，T-652并入了SIS安全系统；消防方面，中间罐区配备了两台移动式灭火器、8个消防栓、消防水喷淋系统。同时，现场各区域配置可燃、有毒监测报警器系统。
3.起火物料性质
起火物料为混合液（丙烯腈约20%、偏二氯乙烯约18%、丙烯酸甲酯约0.25%），混合液理化性质：丙烯腈，高度易燃，蒸汽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并放出有毒气体，与氧化剂、强酸、强碱、胺类、溴反应剧烈，在高温下可发生聚合反应；偏二氯乙烯，易燃，其蒸汽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能引起燃烧爆炸，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氧化剂接触发生猛烈反应，蒸汽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丙烯酸甲酯，易燃，其蒸汽与空气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温易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容易自聚，聚合反应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明显加剧，其蒸汽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4.现场勘查情况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中间罐区位于厂区中部，占地面积约700㎡，共设置8座储罐，包括2座120m³混合液储罐、1座50m³混合液储罐、1座50m³清洗液储罐、1座50m³DMF50%储罐、1座50m³DMF99.9%储罐、1座50m³回收清洗液储罐、1座10m³纯DMF储罐。事故起火储罐为50m³混合液储罐（丙烯腈约20%、偏二氯乙烯约18%、丙烯酸甲酯约0.25%），该罐为固定顶储罐，设置氮气保护管线，操作条件常温、常压。
事故火灾点火源位于中间罐区西侧防火堤外水封罐的补水管线处，因水封罐液位通过补水管部分排空、补水阀门未完全关闭，事故前储罐氮气保护已停止运行，补水管、水封罐、T301罐气相管线形成的爆炸混合气体被焊工刘江使用的火焊引爆，继而引发T301罐内物料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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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企业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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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间罐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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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闪爆及起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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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水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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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补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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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组 事故现场图


图7组 事故现场图组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此起火灾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1.05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停产检修期间，水封罐补水停止，补水管阀门未完全关闭，导致补水管--水封罐--T301罐气相管线-T301罐内充满达到爆炸极限的可燃气体，焊工刘江违规用火焊切割补水管时，明火引爆T301罐可燃气体发生闪爆，继而引发T301罐内物料起火。
（二）间接原因
1.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对罐区危险区域动火作业管理缺失，危险作业安排随意，仅口头直接安排焊工作业，未履行审批程序，作业现场无监督管理。
2.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员工安全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动火作业规定，对危险作业无安全风险辨识，未采取安全管控措施，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帽等防护用品。
3.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安全监督管理不力，安全管理力量薄弱，未配备安全副经理、生产副经理，安全部部长因工伤休假，一名安全员放假，检修作业安全管理松懈，危险作业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5·11”火灾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及实际负责人、总经理等有关人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监督管理不力，对罐区危险区域动火作业管理缺失，危险作业安排随意，仅口头直接安排焊工作业，未履行审批程序，作业现场无监督管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footnoteRef:0]]，建议由望花区应急局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0: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是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要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强化危险作业管理，严格执行危险作业管理制度，严禁违规动火作业，所有动火作业必须严格按照审批流程执行，坚决杜绝各类违章行为。
二是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要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架构，补齐安全副经理、生产副经理等关键管理人员，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管理岗位人员在岗履职，强化停产检修全过程安全管控，加大检修作业现场安全巡查力度，全面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三是抚顺瑞华纤维有限公司要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行为管控，提升全员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督促全员规范佩戴劳保用品，危险作业前必须完成安全风险辨识并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
四是望花区应急局要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区内开展危险作业专项整治行动，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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